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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根据 自然资发[2022]205号《自然资源部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荐国有企业盘

活利用存量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河源供电局110kv古竹变电站位于江东新

区管辖范围，该站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二十多年，用地面积为14325.00平方米，为

完善用地手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国有资产清查盘活，因此，开展本次规划

论证文件编制工作。论证通过的指标将落实到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

因此，本次项目拟以批准规划设计条件的形式明确选址地块的用地性质、建筑

密度、建筑限高、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并作为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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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现状

2.1 区位分析

项目选址位于河源江东新区古竹镇石坳路102路，位于S230省道西侧，场区整

体起伏较小，地势平坦。由于本项目属于110KV变电站，且规模中等，对周边道路需

求及影响较低。因此，现状道路能够较好地满足项目对道路交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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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地情况

项目建筑用地面积为 14325.00 平方米，现有 4 个单体建筑，分别为设管理

用房 1、管理用房 2、辅助用房 1、辅助用房 2，其中最高建筑为辅助用房 2 为 3

层，建筑高度 10.05 米。建筑总基底面积为 901.0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733.97

平方米，结构类型为框架结构，耐火等级为二级。

地块用地形状较为规整，项目范围内现状主要为建设用地，周边环境主要为

林地。

2.3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项目总用地面积 14325.00 ㎡（1.4325 公顷），涉及建设用地 14316 ㎡，

涉及园地 9㎡，不占永久基本农田、林地等。

项目土地利用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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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面积情况
现状面积 已批面积

总计 国有 集体 总计 国有 集体
总计 1.4325 1.432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农用地 0.0009 0.000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其中

耕地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其中
水田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水浇地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旱地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非耕农用地 0.0009 0.000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其中

园地 0.0009 0.000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林地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草地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可调整地类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其他农用地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 1.4316 1.431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未利用地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023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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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配套设施

项目周边主要为林地、果园、工业用地等，无较大的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选址处于城市道路区域附近，与周边城市路网衔接良好。

项目实际建设类型为公用服务设施，建成后为供电用地 110KV 变电站，生活

配套设施及公用服务设施方面可结合内部功能设施进行解决，不会对周边公用服

设施带来压力。

三、相关规划情况

3.1 规划依据

相关依据性资料中与建筑专业有关的主要要求

（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5031-2022。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

（3）《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4）《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火电厂 、核电厂 、 变电站和换流

站）》（建标 〔2010〕78 号）

（5）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小型基建前

期管理业务指导书》（Q/CSG 433008 -2014）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订）

（9）《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10）《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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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12）《广东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3）

（1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重要文件

3.2 相关规划

3.2.1 区域综合交通规划

区域内交通便利，站址东侧距离 S23 省道约 82 米，东侧距济广高速约 600

米 ，站址可通过进站道路连接周边 省道， 交通条件便利， 能满足项目建设期

间道路交通运输需求。因此，站址与区域综合交通规划是相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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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区域市政工程

给水工程：变电站用水主要是消防用水 、可采用市政自来水供水，新建给

水管网长度约 500 米，水压 3PMA， 管径 DN63。因此，站址与区域给水工程规划

是相协调的 。

排水工程：站区场地竖向布置采用平坡式，设置场地排 水坡度不小于 0.5%，

以保证场地排水顺畅 。配电 装置楼排水量较小， 排水系统采用生活污水和生

活废水合流排放系统。变电站污水水量不大，仅有少量的生活污水，站内设化粪

池，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再经埋地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到排放标准后，

就近排放至附近市政污水管网中 ，对环境无影响。

因此， 项目与区域排水工程规划是相协调的 。

消防工程：按照相关规范，站区的各功能分区均设置有相应的消防灭火系统：

如室内、室外消防栓系统；灭火器及其他灭火设施 等 。且站址内部设置有消

防通道，其宽度满足消防通道的相关规范要求。因此，站址与消防规划是相协调

的。

防洪排涝工程：站址设计标高约 40.20 米， 远高于五十年一遇的最高洪水

位， 且站址远离河流，站址场地设计标高满足防洪要求。因此，站址与防洪排

涝规划是相协调的。

环境保护工程：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 类声环境功能

区需按昼间 60dB(A) ， 夜间 50dB(A) 执 行 。而变电站排放的噪 声昼间 ≤

46dB(A)， 夜间≤42dB(A) ，低于国家推荐限值。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变电工程电场强度需小于 4000V/m；磁场强度需 小于 0.1mT， 电

场强度 (≤390V/m） 和磁场强度(≤0.00082 mT） 均大大低于国家推荐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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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排放的噪声 、 电场强度和电磁强度均远低于国家推荐限值 ，不会对周

边环境造成影响。因此 ，项目与环境保护规划是相协调的。

3.2.3.总体规划

项目周边建筑与林地、工业用地、园地、农田接壤，临近市政道路，周边为

村级道路相连，在《河源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项目不占

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用地规划为供电用地、农村宅基地，符合项目

开发建设要求。

《河源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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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方案位于古竹镇上联村，项目位于城镇开发边线内，用地不占用生态保

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与国土空间规划落实的用地性质相符。

《三区三线位置示意图(规划期至 2035 年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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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建设方案

4.1 相关案例

专门供电用地相关案例

项 目 名

称
用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容积率 绿地率

（%）

建 筑 密 度

（%）

最高建

筑层数

（F）

三角镇供

电所

661.7㎡ 864.0㎡ 236.0㎡ 1.31 25% 35.7% 4F

上坪镇供

电所

1175.40

㎡

943.0㎡ 375.0㎡ 0.80 32% 32% 3F

田源镇供

电所

614.70㎡ 562.0㎡ 210.0㎡ 0.91 21% 34% 3F

高莞镇供

电所

797.90㎡ 399.0㎡ 251.0㎡ 0.50 30% 31.5% 2F

由此可见，专门供电用地容积率一般取值范围为 0.5-1.5、绿地率一般取值

范围为 20%-35%、建筑密度一般取值范围为 30%-40%、建筑层数一般为 2 - 4 层。

4.2 建筑布局与规划指标

项目由 4 个单体建筑组成，分别为设管理用房 1、管理用房 2、辅助用房 1、

辅助用房 2，其中最高建筑为辅助用房 2 为 3 层，建筑高度 10.05 米。建筑总基

底面积为 901.0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733.97 平方米，结构类型为框架结构，

耐火等级为二级。本项目总体技术经济指标如下：



13

《总规划平面图》

《消防分析平面图》

内部消防线路

外部消防线路
用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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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筑现状情况

《立面图》

《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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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

《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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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设计条件论证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划

条件要明确用地位置、面积、土地用途、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

建筑退让、停车泊位以及公共服务、市政交通设施配建、城市设计、风貌管控等

内容。

结合地块实际情况，将本次的指标按右图的 12个方面控制。

5.1 土地用途

河源江东新区古竹镇 110kv 变电站项目建设用地项目根据最新发布的《国土

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以主导功能确定地块土地用途，

将土地用途确定为公用设施用地中的供电用地，用地代码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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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容积率

《河源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征求意见稿） 》 （2016 年 09 月） 及

相关规范对电力行业容积率并无具体要求。参照相关案例和工程建设实际情况。

经核算，本项目用地面积为 14325.00 ㎡,项目建成总建筑面积为 1733.97 ㎡，容

积率为 0.12。为保障项目建设和预留后期改、扩建空间，地块指标应适当放宽。

综上，提出本项目容积率取值≤0.8。

5.3、建筑密度

《河源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征求意见 稿） 》 （2016 年 09 月） 及

相关规范对电力行业容积率并无具体要求。 参照相关案例和工程建设实际情况，

结合河源市已建的同类型 110 千伏变电站及户外变电站建筑物整体布置要求。经

核算，本项目用地面积为 14325.00 ㎡,项目建成建筑基底面积为 901.06 ㎡，建

筑密度为 6.29%。为保障项目建设和预留后期改、扩建空间，地块指标应适当放

宽。

综上，提出本项目建筑密度取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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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绿地率

《河源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征求意见 稿） 》 （2016 年 09 月） 及

相关规范对电力行业绿地率并无具体要求。参照相关案例和工程建设实际情况，

变电站属于市政公用设施，站区内需设置较多户外设施和环形消防通道等用地，

绿地面积偏少。经核算，本项目用地面积为 14325.00 ㎡,项目建成绿地面积为

3600.00 ㎡，绿地率为 25.13%。

综上，提出本项目绿地率取值≥20%。

5.5、建筑高度

《河源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征求意见 稿） 》 （2016 年 09 月） 及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的规定，对电力行业建筑高度并无具

体要求。参考案例供电用地控制指标：建筑层数一般取值范围为 2~4 层。经核算，

本项目最高层数为 3 层，实际建筑高度为 10.05m。为保障项目建设和预留后期改、

扩建空间，地块指标应适当放宽。

综上，提出本项目建筑高度≤18m。

5.6、规划设计条件

现根据《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技术规范的要求，依据河源江东新区古竹镇 110kv 变电站的实际建设情况，

提出项目用地的规划设计条件，如下：

用地位置：河源江东新区古竹镇石坳路 102 路

用地性质：供电用地【1303】。

用地面积：14325.00 平方米；

容积率：≤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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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密度：≤25%；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18m，(建筑高度应符合城市设计、城市景观的要求，不得影响

周边通信等设施)

项目已建成（实际建筑物可保留），后期若需改、扩建，建筑物红线退缩应

满足如下要求：

（1）南面：退让用地红线不少于 5 米，并应满足消防、日照间距要求。

（2）西面：退让用地红线不少于 5 米，并应满足消防、日照间距要求。

（3）北面：退让用地红线不少于 5 米，并应满足消防、日照间距要求。

（4）东面：退让用地红线不少于 5 米，并应满足消防、日照间距要求。

其它配建及设计要求：

（一）用地内道路应连接顺畅，满足消防及相关要求，与周边城市路网衔接

良好；

（二）用地内供水、供电、排污、排水、通讯等市政管线应综合考虑，统一

规划，与城市管网相衔接；

（三）建议设计应满足日照、通风、采光、消防等要求，立面造型宜美观大

方，色彩清新和谐，塑造良好的城市景观；

（四）出入口设置应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五）严格按规范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并取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六）本条件未尽事宜，应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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